








后甲方向乙方拨付 合同总价的4 0%,即： ¥435440.00元(大

写：肆拾叁万伍任肆佰肆拾元)。

( 3) 第三次： 项目执行结束后 1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

向甲方提供自评报告及完整佐证材料 (包括但不限于年度总

结报告、 典型案例集、 档案材料、工作台账、 工作记录、 活

动记录、 会议纪要、满意度调查结果等) 及财务进度报告、

会计凭证及活动经费发票扫描件 (包括但不限于明细账 、 会

计凭证、 发票资料等) , 提交资料时间最晚截至项目执行结

束后 1 个月。 甲方委托第三方对项目执行及财务资金进行检

查， 合格后向乙方拨付合同总价的 10%,即： ¥ 108860.00

元(大写： 壹拾万零捌仟捌佰陆拾元)。

(4) 付款时， 乙方需向甲方提供与付款金额相等的合

法发票 。

3. 甲方开票信息

名称： 永登县民政局

统一信用代码： 101802000199668

4. 乙方收款信息

五、 甲方的权利和义

名称： 甘肃泰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
开户行及账号：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七里河支行

101122008761348

务

1. 甲方财政审批流程完成后在约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拨

付款项。 若因银行系统、 财政系统或审计部门等原因导致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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